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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进城落户农民保留土地产权的衍生问题

◎周联兵

    摘  要：国家允许进城落户农民保留农村土地产权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但同时会衍生出三个重要问题，即广义上的进城

落户农民是否都可以保留土地产权、该产权是否可代际继承以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异化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就在即期，

有些会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而渐行渐近。应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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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就是“个人和组织的一组受保护的权利”。［1］产

权可以析分为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

具体权类。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农民具有耕

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以及宅基地的资格权和使用权，农民的

这些权利可统称为农民的土地产权。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

土地产权是与农村户籍绑定的，农民进城落户就会相应失去

农村土地产权，这成为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此，2019 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不得以退出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2020 年 1 月正

式施行的新版《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则规定“国家允许

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这就在法

律上确认了进城落户农民对原籍土地产权的权利。这无疑会

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但同时，从农村土地产权的角度，又

会衍生出一些具体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应预做研究。

一、广义上的进城落户农民是否都可保留土地

产权

目前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层面对于进城落户农民的具体涵

盖范围并没有明确界定，只是笼统以农民称之。但广义上进

城落户农民有农村生源的大中专毕业生、参军转士官者、进

城务工营商人员等主要类型。通常相关涉农法律与政策所指

称的进城农民，是指进城务工营商人员，是狭义的一个概念，

但没有予以明确。理论界也有少许研究者把农村生源大中专

毕业生纳入进城落户农民范畴，［2］但绝大多数研究文献默

认进城落户农民范围是在狭义层面。当前法律和政策允许狭

义概念上的农民进城落户后可以保留原籍农村的土地产权，

很可能会引起广义上的农民即农村生源的大中专毕业生、参

军转士官者群体的产权保留意愿。因为农民的农村土地产权

某种意义上是无偿享有的较为特殊的一种产权。

从立法本意而言，之所以保留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土地产

权，是考虑到这一群体“深切地体验到就业市场、社会保障、

社会资本、城市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3］

而在进城落户问题上犹疑不决，因而通过立法赋予其保留原

籍土地产权权利作为一种保障措施，免除其后顾之忧，进而

促进农民进城落户转变成市民。就进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体验而言，立法靶向是狭义农民即进城务工营商人员。而大

中专毕业生特别是高等教育毕业生一般而言就业质量相对较

高，能充分享有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军队士官亦同，因而这

两类广义进城农民总体上并不在立法靶向之内。

因此，保留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产权某种意义上更多

的是一种推进现代化城市化的策略，是针对进城务工营商的狭

义农民的。法律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后可以保留原籍土地产权，

必然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及产权主体更加多样态化、复杂化，

但这并非立法本意。事实上，最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

地管理法》鼓励进城落户农民退出原籍土地产权是非常明确的，

给这一群体退出土地产权设置了资格权利、实现路径等。从这

一立法意图角度而言，广义上的农民即农村生源的大中专毕业

生、参军转士官者等群体在获得正常就业并享有相应国家社会

保障待遇之后，不应再保留原籍农村土地产权。

二、进城落户农民所保留的农村土地产权是否

可代际继承

无论是 2019 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是

2020年正式实施的《土地管理法》，还是2019年一号文件，

在法律或政策上虽然都明确了进城落户农民拥有原籍农村的

原有土地产权，但都回避了进城落户第一代农民享尽天年世

代更替之后其原籍农村土地产权走向问题，也就是代际继承

问题。这反映了保留进城落户农民原籍土地产权作为促进城

市化的一种策略的地位，该策略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相

对缓慢问题的一种回应，而刻意回避了产权的代际继承问题，

或者说，代际继承问题不是当前相关立法或政策的当务之急。

然而，理论界已经出现了与大力提升城市化水平促进农

民市民化的立法与政策目标不同的一些观察与思考。比如有

的学者就提出了“城乡两栖”的第三条城市化之路，认为城

市化不仅是乡—城单向流动，而是可以双向流动，是谓“双

栖”，主张国家要为城乡两栖者提供体制机制上的支持。［4］

如果按照如此思路延伸下去，则不仅进城落户农民第一代会

与原籍土地产权保持密切关系，且必然也会带动进城落户农



【农民问题】 农业经济  2021/2

-  80  -

民第二代仍与原籍土地产权保持密切联系。如果进城落户农

民长期持续保持双栖，既在城市有生活场所，又在农村有生

活场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将是造成巨大的土地资源浪费。

中国城市化稳步提升是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着力点，在鼓励农民进城落户转变为市民这一目标上理应保

持定力。作为一种促进城市化的策略，允许进城落户农民终

生保留土地产权理应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允许该产权

可以代代继承，则除了将造成巨大的土地闲置浪费之外，也

将由于进城之后的农民及其后代空间分布上的分散性，而给

农村土地特别是闲置土地的合理利用造成巨大的交易成本甚

至交易障碍。而土地作为进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投入要素，

如果不能合理高效利用甚至被大量闲置，必然影响经济的内

涵发展。此外，考虑该代际继承问题时，还要考虑到进城落

户农民第二代已经较好融入城市生活，获得了较之第一代更

为稳定的社会保障待遇，祖籍土地产权对其发挥的经济和心

理上的保障意义已经显著降低。因此，无论是从国家土地资

源利用效率角度还是个体承受力角度，应当在充分保护进城

落户农民第一代的原籍土地产权权利的基础上，不设立这一

土地产权的代际继承权利。

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异化问题

大力推动农民进城落户提升城市化水平必然会产生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异化问题。根据十九大确定的发展战略，

中国将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将是中国迈向发达国

家的重要时期。与之相应，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

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显示，2014 年

我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为 36%，规划 2020 年达到 45%。据

统计，2018 年已达到 43.37%，预计 2020 年能完成规划目标

45% 甚至略有超出。从这一过往经验看，户籍城市化年均增

长率为约 4%。照此速度，到 2035 年，中国户籍城市化率将

提升为81%，与当今七国集团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相当。

如此一来，中国农村户籍人口将由 2020 年占总人口

55%，下降为 2035 年占比 19%，这意味着农村村集体实际人

口大幅下降。根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

中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但假如进城落户农民从第二

代开始不再享有原籍农村土地产权，则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在

中国基本完成城市化的 2035 年左右将出现异化，即由集体

所有制事实上归集为少量农村户籍人口所有。极限举例而言，

如果某村绝大多数农户都进城落户，仅剩一户留守，则村集

体所有制实际上最终将变成单个农户所有制或者干脆说异化

为农户私有制。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异化与社会主义国家土地产权整

体结构是相悖的。根据《宪法》，我国土地只有国家所有和

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将使得农村人口大比

例转为城市市民，按照《宪法》中“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的规定，逻辑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当有相当比例转换为城

市国有土地，以供新增城市居民工作生活使用。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城市拓展在空间维度上就是土地集体所有逐渐向国

家所有转化的历史过程。随着未来农村人口占比的大幅降低，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异化并非虚妄之谈。因此，对于包括

大量宅基地和农业用地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异化，应探

索化解之道。根据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对于土地这一最基本

的人类生存资源，这一化解之道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历史上来

看，都应该走向国家所有制。这时国家得把农村土地交由农

业企业经营，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或称之为农业工人则

在农业企业工作，并享有与城市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国家则通过向农业企业征税体现对农村土地的国家所有权。

四、总结及建议

允许进城落户农民保留原籍农村土地产权，既免除了农

民进城落户时因对土地的顾虑而存在的羁绊，又使得进城落

户农民在享有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多了原籍土地权益这

样一层保障，是提升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有效举措。同时，

我们也要重视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后保留原籍土地产权可能衍

生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就在即期，有些即使是在基本实现

现代化的 2035 年左右才会整体出现，但从局部而言也会随

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而渐行渐近。对于这些衍生问题，在

此提出建议如下。一是今后在包括土地产权在内的涉及农村

农民的立法、行政法规及政策的制定中，应注意合理区分广

义农民与狭义农民，把惠民举措精准落实到合理目标群体上

去。二是把关于进城农民落户后原籍土地产权的代际继承问

题，及早在行政法规乃至法律中予以统一规范，以指导全国

各地的具体实践，避免因各地政策歧异太大，在未来造成棘

手的既成事实和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的政策建议是从整个国

家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角度考虑而不设立进城落户农民原籍土

地产权代际继承权利。三是加强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能

产生的异化问题的政策研究，审慎考虑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制

度、历史合理性以及社会稳定原则等因素，探索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加速现代化城市化这一新局中

的未来走向。我们的建议是在大方向上由集体所有制向国家

所有制过渡，并在适当的时候在法律中予以预期性表述。在

局部已经条件成熟的村庄，可以进行类似的试点。

参考文献

［1］［德］柯武钢，［德］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12.

［2］陈丹，任远，戴严科.农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乡城迁

移意愿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7（7）：56-71.

［3］李飞，杜云素.不确定性与农民工非永久迁移［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9（1）：35-45.

［4］王春光.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J］.四

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79-86.

●作者单位：国家开放大学政法学院  北京  100039


